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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
法律政策相关研究与展望

曹莉萍，周冯琦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要】本文从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视角，综述现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东南亚国家绿色技

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研究现状，研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发展水平与趋势，并对今后相关研

究提出展望。 研究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相关法律政策研究相对滞后，建议未来研究方向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技术标准和法律政策比较研究入手，通过对比中亚、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发展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的规划、合作机制、投资、财税、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和能源、环保等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本身，

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数据库；研究建立中亚、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绿色技术投资指南和数据交互平台，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可持续政策评价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中技术转移转化主体、受体、适应条件、转移转化方式和绩效影响因素，以减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的市场盲区和跨国界市场障碍，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绿色技术转移转化

机制的生态福利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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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在投资贸易中突出

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合作，为拓展

和深化区域绿色技术与产业合作提供了新的契

机。 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利用绿色

技术、实现绿色技术的转移转化，从而连接“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市场，推进各国逐

步实现绿色转型，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

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结合

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成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务实合作的八大领域

之一。 近年来，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已发展成为绿色技

术专利大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
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环保合作，通过

建设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各类跨境产业园区等

措施，促进新兴产业、清洁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但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相

关研究文献还不是很多。 从研究视角来看，首
先，国内学者多从国际合作机制来预测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绿色技术需求［１］，
也有学者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研究沿

线国家绿色技术的转移转化机制［２－３］。 其次，
陈天林（２０１７）从消除贸易壁垒的视角认为能

源富集和土地广阔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

有发展绿色贸易天然优势，因此需要依托良好

的生态环境与先进的绿色技术实现贸易与环境

的最佳协调，并对逐步建立绿色贸易新秩序和

新格局起到推动作用［４］。 再次，以低碳竞争力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视角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

成为衡量“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

要方法。 郭兆晖（２０１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绿色技术标准开展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在推

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需要构建环保

合作平台，交流绿色技术与标准［５］。 上述研究

表明，绿色技术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

色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在绿色技术创新和推

动绿色技术向“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转移

转化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随着绿色“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生态农业、绿色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应对

气候变化需要的环境治理和修复等可持续发展

技术领域的转移转化需求与日俱增。

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标准指

标体系亟待开展比较研究

　 　 国家绿色技术标准高低对于国家绿色发

展、绿色创新水平具有直接影响。 然而，目前国

内外研究机构对国家绿色技术标准的研究体现

在指标单一的绿色技术相关指数中，而且这些

指数的比较主要聚焦在发达国家之间，即使是

对于全球国家和地区绿色技术相关指数进行排

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几乎都排名靠后，由
此可见存在着巨大的绿色技术需求潜力。 虽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绿色技术需求巨大，但
目前尚没有一个系统的技术标准体系来评判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绿色技术标准的高低，只
是采用绿色技术相关指数和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完善度来体现绿色技术标准建设水平。
１. １　 全球创新指数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创新能力比较薄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发布的《全球创新

指数（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ＧＩＩ）》的指标体

系分为制度、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

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

出 ７ 大类 ８０ 多项指标，比较全球 １３０ 个左右经

济体的创新能力。 以能源技术创新为主要研究

对象，发布绿色能源技术的全球 １３０ 个左右经

济体的排名［６］。 从历年的排名来看，中国及其

他“一带一路”沿线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创

新能力在最近几年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正在

改变全球创新格局。 《２０２１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１２ 位，较 ２０２０ 年上升两

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超过日本、以色

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但“一带一路”沿线

大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创新指数排名仍未进入前

５０［７］。
１. ２　 国家创新指数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创新投入水平较低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从 ２０１２ 年

开始每年发布一次全球各国创新指数，该指数

借鉴了国内外关于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评价等方

面的理论与方法，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

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 ５ 个方面构建了国

家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对绿色创新指数具有

较强的借鉴意义［８］。 同时，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选用 Ｒ＆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科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全球 ９８％以上的４０ 个

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聚焦全球绿色创新水

平较高的国家，但是从国家数量上来看，只有少

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被纳入评价范围，未
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创新水平进

行全面的呈现。 因此，该指数与全球创新指数

类似，对于指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创新

投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１. ３　 绿色发展指数反映出绿色技术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贡献度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一
带一路”研究中心 ２０１８ 年底发布了“一带一

路” 绿色发展指数 （ ＧＤＩ，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该指数指标体系包含了绿色技术分指数，
中国 ２０１５ 年的 ＧＤＩ 分值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排名第三，已经接近 ＯＥＣ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 ２００６ 年

·６６·



曹莉萍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相关研究与展望

的平均水平，其中绿色技术分指数为 ７１. １，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一，排名前十的

国家还有阿尔巴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
俄罗斯、印度、土库曼斯坦、卡塔尔、希腊和塔吉

克斯坦。 这一指标体系基于现有的联合国、世
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分
绿色资产存量、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结果

三个维度，包含 ２０ 个核心指标。 其中，绿色技

术分指数的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ＧＤＩ
水平提升影响最大。 这表明，绿色技术的推广

应用，既是“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的现实薄

弱点，又是具有最大提升潜力的重点领域。 加

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加速绿色

技术与产品的推广与应用，对于推动“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９］。
１. ４　 绿色金融指数有助于识别“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绿色投资机会与环境挑战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中国工商银行预发布了“‘一
带一路’绿色金融（投资）指数”。 该指数旨在

帮助各国政策制定者、各类投资人量化分析

“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的绿色投资机会与环

境挑战，识别潜在合作伙伴，引导资金流向绿色

领域。 这一指数是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助力“一
带一路”倡议，帮助沿线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最新成果。 该指数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首次搭建了量化测算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

投资潜力的分析框架。 该指数将一国的绿色发

展水平分为“绿色经济表现”和“绿色发展能

力”两个维度。 “绿色经济表现”从环境影响和

环境治理两个方面衡量当前经济发展给环境、
资源带来的压力；“绿色发展能力”则通过融

资、政策及技术支持等能力，来衡量一国改善绿

色表现的潜能。 二是有助于识别“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机遇，促进国际合作。 构

建该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全球多个权威数据库，
更新频率较高，指数评分对各国的绿色发展水

平与绿色投资机遇具有较强的区分度。 三是

该指数凝结了“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

机制下跨界合作的集体智慧［１０］。 然而，该指

数在绿色技术标准方面缺乏量化，因此不能体

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绿色技术标准方面

的进步。
１. ５　 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反映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

自 ２０１７ 年起，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共同发布“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该指数是对

“一带一路”沿线 ６３ 个国家未来发展潜力而非

现状进行评价，在分析可能影响各国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基础上，确定一

个国家今后 ２ ～ ３ 年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潜

力。 该指数包括 ８ 个二级指标和 ３３ 个三级指

标，其中发展环境分指数包括政治、社会、财政

和商业方面的 ４ 个次级指标；发展潜力分指数

包括市场需求和要素资源 ２个二级指标。 ２０１９ 年

的指数报告显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

设施发展的新特点：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发展虽略有放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

平；二是各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仍不平衡，东南亚

地区继续领先；三是交通和能源发展需求强劲，
为国际基础设施合作注入活力；四是多元化资

金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吸
引私人资本参与成为共识；五是“一带一路”建
设深入推进，合作模式推陈出新［１１］。 但是，这
一指数没有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中绿色技术标准改进对基础设施发展

潜力的影响，也未体现出各国基础设施在绿色

发展潜力方面的排名。
上述绿色技术相关的指数除了“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指数包含绿色技术分指数的评估

外，其他指数或仅关注单一种类的绿色技术水

平，或限于发达国家间对比，或代表绿色发展水

平的指数不包含绿色技术标准进步指标，因此，
现有的绿色技术相关指数均未能全面反映“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标准现状以及需求

·７６·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潜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标准仍需

加强比较研究。

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

化合作机制研究仍属空白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对于“一带一路”国际

绿色技术创新的系统研究和政策指导主要集中

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

门。 绿色技术标准的提升同样需要绿色技术创

新体系的完善。 中国科学院以中国科学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为依托单位，于 ２０１３ 年成立了中国

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 ＣＡＳ－ ＴＷ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绿色技术卓越中心（ＣＥＧＴ，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ＥＧＴ 结

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能源结构特

点，开创了多项绿色适应性新技术。 在此基础

上，ＣＥＧＴ 积极探索更有效的创新合作模式，于
２０１８ 年发起成立国际绿色技术联盟 （ ＩＧ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进

一步扩展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构建“一带

一路”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未来 ＣＥＧＴ 将以国

际绿色技术联盟为中心，集结世界著名科学家

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应对全球重大共性绿色技术

问题，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需

求，推进世界绿色技术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

共同发展［１２］。 中国政府在 ２０１６ 年出台《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明
确了 １２ 个重点科技创新建设领域［１３］。 伴随着

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
中国出台《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９ 年），提出由科技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牵头，深度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国际交流

合作［１４］。 国家林草局也印发《“一带一路”生

态互联互惠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 年），确
定创建“一带一路”生态互联互惠林业科技协

同创新中心，促进先进实用生态技术跨国转

移［１５］。 以上绿色技术创新合作机制平台多数

属于技术创新类合作，绿色技术转移转让合作

机制和平台研究及建设仍属空白。

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相

关法律政策研究相对滞后

　 　 从各国绿色技术标准的进步程度看，大部

分绿色发展法律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

家，如佘颖（２０１８）对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绿色

发展制度建设过程进行梳理，从提升社会公众

意识视角提出协调统一绿色法律制度、创设中

国特色标准体系以维护法制观的建议［１６］。 国

外学者则更多是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绿

色投资政策进行对比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

资政策进行评价和完善［１７］。 也有国内学者对

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和法律制度研究进行综

述［１８］，大多数学者或从宏观低碳经济的角度，
或从政府管理体制、政策（如财税、金融、人才

等）等视角，或从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专业角

度，或是结合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等角度进行论

述，或是对宏观低碳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进

行研究，主要观点是强调低碳发展需要法制保

障。 此外，部分法学学者关注和研究了具体低

碳相关领域中的法律机制，如强调环境治理中

的法律机制、能源立法中低碳技术的专门立法

等。 但针对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一带一路”沿
线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标准和法律政策的直接

可得性及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少。 然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离不开国家绿色发

展规划、标准制定的推动，以及相关标准、税收、
投资、转移转化政策的支持。 而东南亚、中亚等

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恰好多为上海合作

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１９］，该组织近 ５ 年出

台了《〈上海合作组织至 ２０２５ 年发展战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落实行动计划》《〈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落实措施计划》
等多个文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因此，本
文通过梳理上合组织环保研究丛书和少量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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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中亚国家绿色技术标准、法律政策研究

文献，分类别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

术法律制度的现状和趋势。
３. 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国际合作

转移机制亟待深化研究

中亚五国在上合组织环境保护合作进程中

与中国积极开展环保科学技术合作，走可持续

增长道路，并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

护合作中心，中方依托该中心同成员国开展环

保政策研究和技术交流、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合作，协助制定上合组织环保合作战略，
加强环保能力建设。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１９９８ 年启动了联合国“中亚经济专门计划”，该
计划重点领域涉及统计、信息、清洁生态等技术

的合作，其中环保领域技术合作主要集中在能

源领域的常规能源技术改良及新能源技术开

发。 亚洲开发银行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

制”的合作领域主要包括 ４ 个：人力资源（知识

和能力建设），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交通、
能源、贸易便利化），贸易、投资和商业发展（投
资环境和贸易机会），区域公共产品（跨边境的

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等问题）。 而中亚国

家自身也试图开展绿色科学技术、环保政策、资
源可持续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以消除

区域环境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欧盟委

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帮助下成立的“中
亚区域环境中心”和各国为解决咸海危机成立

的“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 ［２０］。
中国与东盟国家绿色技术合作转移机制集

中在能源领域的技术交流、清洁电力和低碳绿

色发展等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１）在企

业间合作机制的构建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电

力企业间合作机制构建逐步萌芽。 以中国—东

盟博览会为契机，中国与东盟在南宁连续召开

“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共商双方

电力互联互通和深度合作，企业间萌发机制建

设需求［２１］。 （２）在不断丰富现有合作机制方

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技术转移方面取得进展。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东盟双边技术转移中心分别与

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建立并落实了双

边技术转移中心合作机制。 至此，与中国落实

双边技术转移合作机制的东盟国家增加到

８ 个。 在中国与东盟多国有关人士的共同见证

下，《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与文莱首相府

能源和工业部科技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谅解备

忘录》《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与印尼科学

院创新中心中国—印度尼西亚技术转移中心实

施计划》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与越南技

术转移中心推动技术转移活动合作谅解备忘

录》等一系列双边重点科技合作项目正式签

署［２２］。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

术转移机制研究停留在国际合作法律法规层

面，缺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法律

法规的具体研究。
３. 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投资研究

与实践仍处于初级阶段

东盟作为中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能
源运输的必经之地和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
战略的重要目的地，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的四个重点能源开发地区之一。 中国能源企业

不仅为东盟提供了许多专业性的能源服务，还
通过各种方式在东盟进行广泛的能源投资。 在

东盟，中国电力企业已与越南、老挝、缅甸、泰
国、菲律宾等国家合作开发电力资源，项目投资

建设和电能跨境交易的合作深度与广度也在不

断拓展［２３］。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东盟国家可再生

能源开发，为地区绿色发展注入动力。 ２０１７ 年，
越南启动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第一座无害化

垃圾发电现代化项目，该项目作为绿色科技国

际合作项目总投资 ４７００ 万美元，经营期 ２２ 年，
２０１８ 年投入运营［２４］。 这一实例充分说明，通过

战略互信，让绿色技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转

移到沿线国家，可以推动沿线国家改善环境治

理。 泰国是东盟仅次于印尼的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支持投资的政策和完善的且还在不停发展

的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委员会（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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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ＯＩ）是泰国的中央投资促进机

构。 ２０１５ 年，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董事会推出

新的投资激励政策措施，根据不同的经济活动

的不同技术水平来确定不同的投资优惠项目。
能够带来高水平的先进技术的公司将可获得最

大的税收优惠，包括免征八年的企业所得税。
而没有采用先进技术的企业，虽然仍然处于重

要的供应链位置，但不再享受任何豁免［２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投资

无论从投资总量，还是从投资国分布上，均处于

初级阶段［２６］。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

“一带一路”的亚洲地区，钟飞腾等（２０１６）最

新研究表明，除了新加坡、俄罗斯和马来西亚

以及越南位列最具有投资潜力前 １５ 位国家

中，其他国家均未入选前 １５ 位最具投资潜力

的国家之列［２７］。
３. 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投资

财税政策的理论研究不足

税务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必须面对

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哈萨克斯坦的首个工业和

创新国家纲领《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国家工业化和创

新发展纲领》中，新能源、信息技术、纳米技术

和宇航部门被视为未来产业，对生产和高新技

术领域的征税须实行合理的制度。 乌兹别克斯

坦 ２０１８ 年合并税种，进一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

税负；同年，在重点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纺织、制
鞋、制革、制药、生态化工、食品、电子、机械、汽
车配件、建材等行业的 ４ 个经济特区以及重点

发展药用植物种植和制药行业的 ７ 个自由经济

特区实行特殊的海关、税收等优惠政策，３０ 年

不变，到期后可延期。 土库曼斯坦政府非常注

意运用税收杠杆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对外经济合

作，土库曼斯坦的税收体制相对比较直接，在对

外国投资者的税收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且税

外费很少。 尤其对于在自由经济区内的投资，
对于利润的再投资，以及投资于研究、开发、培
训、环保和基本建设领域的税收更加优惠，其税

收政策在中亚国家中是较好的［２８］。 塔吉克斯

坦根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自由经济区法》，对
在自由经济区内从事经营供水、供电、排水等业

务的企业免征增值税和其他税收［２９］。 乌兹别

克斯坦从 ２００５ 年起将信息技术列入享受投资

优惠政策的产业目录中，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

根据行业特点分别立法和制定发展规划。 高新

技术产业享受的财税支持政策在具体行业上有

差别［３０］。 《吉尔吉斯共和国自由经济区法》第
一条就明确了建立自由经济区的目的：有效地

吸引共和国的一些地区和全共和国参加国际分

工；创造吸收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良好

条件［３１］，其中的技术包括能源、环保、医疗等绿

色发展技术。
在吸引外资上，东盟 １０ 国大多选择免税期

限与最低利率两种方式。 东盟成员国的免税期

限一般在 ３ ～ １０ 年不等，同时依照实际情况作

出相应调整。 例如，马来西亚规定以“新兴行

业资格”为标准，以 ５ 年为期限，企业投产后

７０％的法定所得免缴所得税，照此计算，这 ５ 年

期间实际税率由 ２８％降低到 ８. ４％。 泰国以投

资促进法为依据，在 ３ ～ ８ 个会计年度内，对企

业免征就净利润征收的所得税。 新加坡规定出

口产品的企业能够获得期限为 ３ ～ １５ 年、最高

达到所获利润 ９０％的免税待遇，具有新技术开

发性质的产业可享有 ５～ １０ 年的免税期。 东盟

各成员国的最低税率差别较大，柬埔寨优惠税

率为 ９％，在本地区内最低；菲律宾优惠税率则

为 ３５％，在本地区内最高。 在实际运用中，这
个最低税率只是各成员国的名义税率，各国会

依照自身具体情况对外资设定包括免税年限在

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因此实际税率将远比名

义税率要低。 例如，越南规定，外商从其投资的

越南企业中所获得的利润能够享有减免 ５０％
所得税的待遇；若外国投资者将其在越南投资

得到的资金继续投资，则在企业所得税上能按

照各项目政策享有退税优惠，不同项目的退税

比例分别为 ５０％、７５％、１００％。 然而，“一带一

·０７·



曹莉萍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相关研究与展望

路”沿线国家不同税收法系之间存在客观差

异。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有大量的发展中国

家和一定数量的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税制

往往不够完善。 这些情况使实务中的税务处理

比较复杂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些进行对

外投资活动的企业并没有在东道国享受到应有

的税收优惠［３２］。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

色技术投资显然更需要从投资者权益保护角度

考虑 “一带一路” 倡议的顺利实施。 汪利锬

（２０１７）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基础设施条

件、经济发展程度和政治稳定性 ４ 个维度进行

比较研究，发现 ２０１６ 年时中国企业还不了解在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力度较大、基础设施相对

较为完善和政治相对稳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３３］。 因此，未来需

要从宏微观层面研究我国政府如何增加“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供给。

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

化标准和法律研究述评

　 　 以上文献分析表明，目前关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法律政策、
合作机制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存在局限性。 基

于这些研究局限，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的未来研究重点进行了

阐述。
４. １　 总体述评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绿色技

术的需求具有较多的共同特点。 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相关需求的研究看，中
国存在较多绿色技术优势，如可再生能源领域

的光伏和风电技术、节能减排的低碳技术都已

成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转化的重点

绿色技术。 然而，这些重点绿色技术在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转化过程中应采用何种

水平的技术标准，是否符合技术输入国的法律

政策仍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共享等市场盲区，需

要通过政府间的科技合作或者类似于中亚国家

的“绿色桥梁伙伴计划”，搭建绿色技术合作网

络平台，识别各国现有技术标准和法律政策间

的差异。 同时，本文还发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

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转移转

化多会因技术接受国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缺乏、
科研能力不足、金融信贷缺乏以及知识产权、能
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特点、国际合作伙伴的角色

等因素受到限制；另外，转移转化技术的种类及

其适用程度的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

的市场障碍等方面因素也会影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机制的实现。
但现有的研究文献仅是针对“一带一路”沿线

单一国家的绿色技术标准和法律政策特征进行

研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标准完善

和政策改进的对策建议，并没有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的

具体内容包括转移转化主体、受体、环境、方式

及其有效性进行系统研究。 因此，现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研究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４. ２　 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局限性，建议未来研究方向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转移转化

技术标准和法律政策的比较研究入手，通过对

比中亚、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

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的规划、合作机制、投资、财
税、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和能源、环保等绿色技

术转移转化标准本身，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数据库；
研究建立中亚、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绿色技术投资指南和数据交互平台，基于

“压力—状态—响应”可持续政策评价研究方

法，系统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

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中技术转移转化主体、
受体、适应条件、转移转化方式和绩效影响因

素，以减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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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的市场盲区和跨国界市场障碍，促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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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ｅｇ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责任编辑　 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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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和

《２０２１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发布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生态环境部举行 ５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２０２１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和《２０２１ 年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副司长蒋火华、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菊英出席

发布会，介绍 ２０２１ 年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和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进展情况，并共同回答了

记者的提问。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主持发布会，通报近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进展。

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副司长蒋火华关于全国生态环境状况介绍说，公报显示：２０２１ 年全

国生态环境质量主要指标顺利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主要体现在“四个更加”：

一是空气更加清新。 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量、优良天数比例持续上升，主要污染物浓度全面下降。 ３３９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中，２１８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 ６４. ３％，同比上升 ３. ５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比例为 ８７. ５％，同比上

升 ０. ５ 个百分点。 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臭氧（Ｏ３）、二氧化硫（ＳＯ２）、二氧化氮（ＮＯ２）和一氧化

碳（ＣＯ）六项指标年均浓度同比首次全部下降，其中，ＰＭ２. ５为 ３０ 微克 ／ ｍ３，同比下降 ９. １％，“十三五”以来，已实现

“六连降”；Ｏ３ 为 １３７ 微克 ／ ｍ３，同比下降 ０. ７％，ＰＭ２. ５和 Ｏ３ 浓度连续两年“双下降”。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下转第 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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